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匠心家居”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

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匠心家居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91号）文件核准，并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公众投资者直接

定价的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00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2.69元，共计募集资金 145,380.00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

费用 7,557.26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37,822.74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3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律师费、

审计及验资费、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发行手续费及其他发行费用等与

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562.11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为 135,260.6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于 2021年 9月 3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15-6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相关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公司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调整后投资总

额

调整后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

1
新建智能家具

生产基地项目

（已终止）

78,859.90 1,685.92 0.00 0.00

2
新建研发中心

项目

（已终止）

9,757.40 0.00 0.00 0.00

3
新建营销网络

项目

（已终止）

12,230.20 0.00 0.00 0.00

4
柬埔寨智能家

具生产基地项

目

- - 15,038.05 3,314.19

小计 100,847.50 1,685.92 15,038.05 3,314.19

5 超募资金 34,413.13 34,413.13 0.00 0.00

合计 135,260.63 36,099.05 15,038.05 3,314.19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1日、2025年 5月 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新建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

目”“新建营销网络项目”予以终止。

截至 2026年 6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080,934,189.58 元（含利息

收入），其中 38,934,189.58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1,042,000,000.00元用于现

金管理。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稳步推进实施，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常州美闻作为“柬埔寨智能家具

生产基地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变更前）

实施主体

（变更后）

柬埔寨智能家具 MOTOMOTION (CAMBODIA) MOTOMOTION (CAMBODIA)



生产基地项目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

“匠心柬埔寨”）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

“匠心柬埔寨”）、常州美闻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常州美闻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4061824679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徐梅钧

注册资本 100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3年 01月 15日

住所 常州市钟楼区星港路 61号

股权结构 公司 100%控股

经营范围

一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

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家庭用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募投项目除增加实施主体之外，实施地点、拟投资总额、建设内容等均

不存在其他变化。

四、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维护股东利益，

公司拟在新增主体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用于实施“柬埔寨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

五、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常州美闻作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设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是从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

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向和项目实施内容，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2026年 7月 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柬埔寨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本次增加实施主

体，是基于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

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增加全资

子公司常州美闻作为“柬埔寨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并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的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7月 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全资子公

司常州美闻作为募投项目“柬埔寨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同

意美闻贸易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管理层授权的人员办理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等，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匠心家居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利于募投项目顺利进行的客观情况做

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经济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

二次专门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并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匠心家居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并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吕岩 傅志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